
事業申請使用執照之雨污水分流審核說明 
A. 申請時機 

(1) 建築物竣工後。 

B. 內容說明 

(1) 建築法規第 70 條 

(2)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建築執照施工管理與核發使用執照執行要點。 

C. 應準備之審核文件 

(1) 檢附「環境設施公共審查表」一式四份 

(審查表及圖說需用印起造人大小章)。 

(2) 檢附建築執照 

(3) 使用執照申請書影本。 

(4) 雨水平面竣工圖、雨水昇位竣工圖 

(5) 污(廢)水平面竣工圖、污水昇位竣工圖，  

D. 檢附審查之圖說注意事項 

(1) 竣工圖應與含全區位置圖並符合現場實際設置。 

(2) 污水系統圖(雨水排放系統圖)、昇位圖、預留管示意圖、圖例、各層及屋頂管線平

面圖。 

(3) 雨污水排水管不得混接，雨水管線及周邊雨水溝除雨水外不得有污(廢)水排水。 

(4) 雨、污水管及落水頭數量應與竣工圖相符。 

(5) 納管口相關規定請參閱本局公告「採樣井、流量計及告示牌之設置相關事宜」。 

(6) 室內排水管、漏水頭、飲水機等排水應為污(廢)水，不得接至雨水管。 

(7) 管線應詳加標示名稱及流向(含預留管線)。 

(8) 設有餐廳者應設置油脂分離槽。 

(9) 如申請範圍未有雨、污水管線及任何型式之污(廢)水排放(如冷凝水)，應檢附現場

照片及提供未涉及雨、污水之切結書。 

E. 現場勘驗注意事項 

(1) 檢附之圖說經審核通過，本局將進行現場會勘。 

(2) 現場勘驗時應有了解現場雨、污水設施與繪圖之人員會同，並配合準備試水之食用

色素。 

(3) 現場勘驗建物周邊匯流陰井試水情形，雨、污水管線管徑、標示、漏水頭等數量核

對與圖說是否一致。。 

(4) 排放口告示牌、流量計等是否依「採樣井、流量計及告示牌之設置相關事宜」設置。 

 

F. 審查單位 

(1) 環安組  

聯絡人： 

新竹及宜蘭科學園區：鄭小姐(ext:2335) 

竹南科學園區：李小姐(ext:2337) 

龍潭科學園區：盧先生(ext:2332) 

銅鑼科學園區：賴先生(ext:2331)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賴先生(ext: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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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審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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